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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 年 2 月份會議 
開會方式：本次會議採電子郵件討論方式 

主持人：陳簡任技正振雄 
EMC技術問題窗口：陳明峰(freg.Chen@bsmi.gov.tw分機627)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26)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陳滄洲(chuck.chen@bsmi.gov.tw，02-86488058 
                  分機 616) 
 
宣導事項 
一、第三組(第二科)： 
 1.符合性聲明之試驗報告須由本局(國內)指定試驗室核發，即是商品之型式 

   試驗報告，其與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之型式試驗報告無異，故屬本局 111 

   年 7 月 21 日函所提之型式試驗報告範圍，指定試驗室需上傳型式試驗報 

   告、檢測紀錄及相關技術文件。 

 2.符合性聲明案件除上傳型式試驗報告、原始試驗紀錄（raw data）外，上 

   傳之相關技術文件至少須包含「資訊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電磁 

   相容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電機電子類商品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及「地 

   面數位電視接收機指定試驗室特定規範」等規範內容要求之技術文件。 

 3.本局規劃未來符合性聲明改採登記制，即商品進口前業者須先透過本局系 

   統進行登記，填上本局試驗報告指定編號 16碼，勾稽指定試驗室有完成 

   報告上傳，方能產出符合性聲明書簽署，及取得通關證號才能進口，故指 

   定試驗室必須上傳符合性聲明之試驗報告；該規劃係適用未來新列檢商品 

   之檢驗規定，目前亦尚無電機電子商品將列檢採符合性聲明登記制之規 

   劃。 
二、第三組(第三科)： 

  依111年11月1日經標三字第11130010220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附件：應施檢驗視聽音響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等十 
  八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表列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 
  日起實施，修正前檢驗標準自114年1月1日起停止適用；檢驗方式採符合性 
  聲明者，應於113年12月31日以前依修正後檢驗標準重新簽署符合性聲明 
  書，屆期未完成者，自114年1月1日起原符合性聲明失其效力，敬請各實驗 

  室通知客戶及廠商相關商品應施檢驗訊息。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667353763386.pdf）網 
  址下載參閱。 
三、第三組(第二科) 有關112年1年30日經標三字第11230000480號修正公告 

 「儲能系統之單電池及電池系統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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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單電池及電池系統試驗項目：申請單電池 VPC 時，應依驗證標準 CNS 62619 

   所列單電池之型式試驗項目，執行並符合包括「內部短路試驗」等 7項試 

   驗；另申請電池系統 VPC 時，執行並符合包括「延燒試驗」等 5項試驗項 

   目，並應提供所使用之單電池 VPC 證書，若所使用之單電池未取得 VPC 證 

   書時，該單電池得隨電池系統由同一本局認可指定試驗室進行檢測（隨產 

   品檢測），在此情況下，電池系統之「延燒試驗」應依公告規定執行，而 

   單電池之「內部短路試驗」得免執行。 

 2.報告及 VPC 證書所載格式：依據驗證標準 CNS 62619 表 1備考 2規定，雖 

   然電池系統得拆成較小單元進行試驗，但試驗室須以實際試驗之樣品型式 

   出具型式試驗報告，不得僅試驗電池系統之較小單元，而出具完整電池系 

   統之型式試驗報告，後續本局亦以實際試驗之樣品型式核發 VPC 證書。（舉 

   例：假設 100kWh 之電池系統由 5個 20kWh 模組組成，而試驗室認可範圍 

   僅到 60kWh 時，試驗室僅能測試 20、40 及 60kWh 的電池系統並出具相對 

   應電容量之型式試驗報告，不能執行 80 及 100kWh 的電池系統） 

 3.功能性安全闕漏補測方式：依公告規定功能性安全得採認國外之驗證文件 

   或 TAF 認證試驗室之試驗報告，若業者提供之驗證文件或試驗報告不完備 

   時，提供國外驗證文件(含報告)者，可由 TAF 認證試驗室進行補測；另提 

   供 TAF 認證試驗室試驗報告者，須由原出具報告之 TAF 認證試驗室進行補 

   測。 

 4.本公告之功能性安全係就單電池及電池系統進行評估，該電池應用於儲能 

   系統案場中時，仍應以整體儲能系統案場方式另為評估。 

四、第六組： 

  本局函轉經濟部 111 年 11 月 23 日經商字第 11102432360 號公告修正「電 
  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附件：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修正總說明及對 
  照表），並自 112 年 5 月 18 日生效；另檢送經濟部 111 年 11 月 21 日新修正 
  商品標示法問答集 QA（第三版）資料供廠商參考。請自行於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2&menu_id=41
&news_id=103718）及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646 

）等網址分別下載參閱。 
 

提案討論 

議題一：耕興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依貴局 111 年 7 月 21 日函(發文字號：經標三字第 11130002920 號)，為

強化貴局指定試驗室管理，掌握試驗室測試進度及情況，自 111 年 9 月 1 日請

需上傳型式試驗報告、檢測紀錄及相關技術文件至 貴局資訊系統，然函文中

未清楚界定型式試驗報告之總類，故國外客戶針對符合性聲明案件申請仍存

有無需遞交 貴局申請之既定認知，且部分實驗室亦傳達該類報告不在本次型

式試驗報告範圍內，導致客戶困擾，故懇請貴局可進一步說明並記錄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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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會議備查。 

決議：如上述宣導事項之一、第三組(第二科)：1.~3.。 

 

議題二－1：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提案 

    承 111 年 6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紀錄議題二（如下）： 

 

 
 

 

    香港商立德公司針對此議題再次提供意見： 

IEC 62368-1 Ed.4 目前已自 108/767/CDV 經由 108/788/RVC 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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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00/FDIS (以下為 108/800/FDIS 條文 F.3.7) (備註：FDIS=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另 IECEE CTL Decision (PDSH 2201，如下)，針對現行版本 IEC 62368-1

標準條文 F.3.7 也有相關議題的討論。其決議也引用了 IEC 62368-1 

108/767/CDV (網址：

https://decisions.iecee.org/iecee/SearchCMC.nsf/de_h.xsp?v=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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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香港商立德公司建議，考量 IEC 國際決議： 

標準趨勢以及在未來 CNS 15598-1 強制後 IP 碼標示對於廠商永續一致性的作

法，在評估 CNS 15598-1 時，若設備預定在 IPX0 以外，同意設備應在使用手

冊或設備上顯示根據 CNS 14165 (或 IEC 60529)中水侵入保護等級的 IP 碼。 

決議：鑑於目前國際上IEC 62368-1 第4版由CDV(Committee Draft for Vote)經 

    RVC(Result of Voting on 108/767/CDV)已進入到FDIS(Final d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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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standard)等階段，若設備屬於IPX0等級以外，於評估CNS  

    15598-1時，同意設備應在使用手冊或設備上聲明(標示)IP碼（根據CNS  

    14165(或IEC 60529)中水侵入保護等級）。 

 

議題二－2：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提案 

 

    依據上述公告具電源輸入且符合相關檢驗規定三所述無使用交流電源、

充電式鋰系電池或使用附加電源轉換裝置提供電源者之耳機，請問 

(1)上述公告相關檢驗規定三情況(一)之耳機其安規報告的形式為何？ 

  (例：一份具 CNS 15598-1 完整條文的報告或僅需 CNS 15598-1 報告封面頁 

  及其要求之條文即可？) 

(2)上述公告相關檢驗規定三情況(二)之耳機其安規報告的形式為何？ 

  (例：一份具 CNS 15598-1 完整條文的報告 + CNS 15027 的報告或 

  僅需 CNS 15598-1 報告封面頁及其要求之條文 + CNS 15027 的報告或 

  僅需 CNS 15027 報告即可？) 

(3)前述(1)或(2)之耳機其證書上是否會加註「符合 CNS 15598-1(109 年版) 

  之鈕扣型電池相關規定」或「符合 CNS 15598-1(109 年版)第 10.6 節之規 

  定」？ 
決議： 

    (1)上述應施檢驗耳機商品公告之相關檢驗規定：三、(一)鈕扣型電池及 

       三、(二)§10.6 聲壓位準試驗報告（CNS 15027-1/CNS 15027-2），其 

       中若該聲壓位準試驗報告與 CNS 15598-1 測報係由同一家試驗室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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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可提出一份 CNS 15598-1 完整條文的報告(納入§10.6 測項)或另 

       一份單獨§10.6 聲壓位準試驗報告；若該聲壓位準試驗報告（可委外 

       測試）與 CNS 15598-1 測報係由不同家試驗室測試時，則須提出一份 

       單獨 §10.6 聲壓位準試驗報告。而且，聲壓位準試驗室之量測結果只 
       有數據呈現而已，一般不會做判定，故若提供聲壓位準試驗報告後， 
       仍須務必回歸安規實驗室出具的安規報告依據 CNS15598-1 第 10.6 節 
       條文做判定。 

    (2)應施檢驗耳機商品經審查符合所核發之證書上有關「依據標準」欄 

       位，僅會載明原公告檢驗規定之檢驗標準。 

 
議題三：ETC 代 JQA 提案 
     2022年6月一致性研討會紀錄之第六組宣導事項中曾提到相同型號商品

申請修正後檢驗標準證書，可以下列方式辦理： 

     

  但在 2022 年 3 月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之宣導事項三、第六組：2.ii.

審查要求提到「CNS 15598-1 安規報告不允許以 CNS 14336-1(IEC 60950)引

用部分測項數據方式出具報告。」 

JQA 的考量如下： 

記得最初(2021 年)BSMI 的主張是，由於檢驗標準不同，CNS15598-1 和

CNS15936 的證書轉換不允許變更方式，需全部做新申請。但是由於驗證登錄

辦法規定，同一申請人就同一型式之商品，不得重複申請商品驗證登錄，在

不取消原證書的情況下不能申請新證書，所以允許以"變更方式" (檢附變更

之技術文件)，轉換為修正後標準證書。對於這一點，我們完全理解，但是有

一點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是「變更方式換發證書」，為甚麼 CNS 15598-1 安規

報告不允許以 CNS 14336-1(IEC 60950)引用部分測項數據方式出具報告？ 

CNS 15598-1 和 CNS 14336-1 的很多要求相同，是否可以考慮允許引用部分

原有數據方式出具 CNS 15598-1 報告? 

決議：仍須依據原 111 年 3 月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之宣導事項辦理。 

 
議題四：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依貴局 111 年 3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紀錄議題二第 2

點「若產品輸出具有 PPS 模式、QC 快充模式、使用幾分鐘後電流會自降等設

計功能者，才可接受電壓標示範圍區間，而 LABEL 或使用手冊，擇一標示，

但使用手冊則須清楚說明其功能，讓消費者了解」，試問若產品(如: 筆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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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之輸入有支援 PPS 模式，是否需要另外於使用手冊說明? 懇請 貴局可

進一步說明並記錄於一致性會議備查。 

決議：應施檢驗商品（含筆記型電腦…）若其輸出具有 PPS 模式時，應於使 

    用手冊清楚說明此功能，並於 EMI 及安規測報納入此模式之評估；當初 

    此議題係針對直流輸出規格之電壓標示範圍區間可接受之條件(manual 

    或 label 須擇一標示並於使用手冊清楚載明 PPS 功能)，至於當輸入有支 

    援 PPS 模式時，惟若直流輸出規格之電壓無標示範圍區間時，則可不適 

    用當初議題決議之規定。 

 
議題五：世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依貴局 108 年 7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紀錄宣導事項

二，針對無線充電器區分 A、B、C 三種情況: 

      
 目前有一案例，使用手冊有註明限定搭配 iPhone 12/13/14 系列手機，但

於實務上，該無線充電器搭配其他無線充電產品也可使用。案件審查時討論：

若僅以宣告方式限縮產品評估，與使用者實際可能的使用狀況有所出入，是

否會有疑慮? 
實驗室意見： 
貴局(解讀產品認證要求的判斷依據)或是(認證對於產品功能/規格評估)，均是

依照產品使用手冊或規格書來進行判定，故建議維持原案，依產品使用手冊

內容所限定之負載進行評估。 

決議：仍須依據原 108 年 7 月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之宣導事項辦理。 


